
附件一

询价公告

京客隆集团拟对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北大街甲 2 号楼二至四层 3170.72

平方米 租赁价格项目进行询价采购，请贵公司按照以下内容进行报价：

1．项目概况：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北大街甲 2 号楼二至四层 3170.72

平方米 租赁价格评估项目

2．项目需求：签约后 7 天内出具租赁价格评估报告。

供应商资质要求：营业执照、北京市财政局备案公告

3．投标文件要求：

报价格式：报价表、报价承诺函

文件要求：报价文件应密封，递交采购人，电子版用规定渠道递交（PDF

版）；报价单价格应为含税价，报价单必须盖公章。

4．评标方法：最低评标价法

5．报价截止时间：2025 年 10 月 28 日 17 点前递交有效

6．报价递交方式：快递或电子邮件（邮箱：jklwyzsb@163.com ）

7．采购人：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采购人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39号久隆生活广场五层

采购联系人： 张燕 电话：13641115328

京客隆物业招商部

2025 年 10 月 24 日



附件二

报 价 承 诺 函

致：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根据贵公司拟出租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北大街甲 2号楼二至四层 3170.72 平方米 租

赁价格项目的邀请，我方愿意响应，并参加谈判及报价。

为此，我方作如下郑重声明：

1.我方愿意按照谈判文件的所有要求，提供所需的项目方案和服务措施，响应文件中所

有关于报价资格的文件、证明、陈述均是真实、准确、有效的。若有违背，我公

司 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2.按照谈判文件规定，本次提供产品的含税总价为： 万元，即（大写） 元 ，

工期 （天）。详见报价表。

3.我方正式提交响应文件正本 份，副本 份。

4.谈判供应商已详细审查全部竞争性谈判响应文件，包括修改文件（如有的话）以及全

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。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误解的权利。

6.我方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谈判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，理解贵方不一定

要接受最低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。

7.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正式报价后 天内有效。

8.我方同意本文件合同条款及设定的付款及售后服务条件。

9.我公司（单位）参加本次拟出租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北大街甲 2 号楼二至四层

3170.72 平方米租赁价格项目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在行业内从事相

关工作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；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、投标资格被取消、

财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状态及没有被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；近三年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

违约问题。

10.与本次谈判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：

响应单位全称：

地址：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邮 箱：

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及盖公章：

年 月 日


	  询价公告

